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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婚姻家庭的社会管理 

潘允康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天津 300191) 

【摘 要】婚姻家庭具有私人性与社会性两个方面属性，婚姻从表象上是个人行为，从本质上是社会行为，因 

此社会要对之管理和控制。回顾建国60年来，我们使用了包括法律、行政、道德、舆论和习俗等各种方法和 

手段对婚姻家庭实行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理顺以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为核心的家庭关系。以维护婚姻 

家庭生活秩序，保证婚姻家庭功能的有效发挥。文章反思和前瞻了中国婚姻家庭社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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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男女结合成夫妻的行为。家庭是婚姻 

的承续和扩展，由婚姻产生的家庭是以婚姻血缘 

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婚姻家庭是社 

会的基础结构，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对婚姻家 

庭的社会管理历来是中国社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一

、 婚姻与家庭的私人性与社会性 

用社会学观点看 ，婚姻与家庭既是私人领地， 

也是社会领地；婚姻从表象上是个人行为，从本质 

上是社会行为。婚姻是个人行为，是说没有当事人 

的参与，婚姻不能成立，不能实现，无论过去、现在 

和未来都是如此。特别是当代实行婚姻 自由的原 

则 ，一个人要不要结婚，和谁结婚。什么时间结婚 

都是个人的自由，是个人决定的事 ．他人和社会都 

不得干预。然而，婚姻一定要得到社会的认可。社 

会学家费孝通说：“结婚不是私事”。“我说婚姻是 

社会力量造成的。因为依我所知世界上从来没有 
一 个地方把婚姻视作当事人个人间的私事。别的 

人不加过问的。婚姻对象的选择非但受着社会的 

干涉，而且从缔结婚约起一直到婚后夫妇关系的 

维持，多多少少，在当事人之外，有别人来干预。这 

样。把男女个人间的婚姻关系弄成了一桩有关公 

众的事件了。这并不是一般人的无理取闹，或是好 

事者的瞎忙 ，而是结合男女成夫妇所必须的手 

续。”[1](P29．33’婚姻是社会行为，社会要对它实行管 

理，比如，结婚必须登记，没有到婚姻登记机关履 

行过婚姻登记手续的婚姻是得不到社会的正式承 

认的：结婚后当事人必须履行婚姻法规定的婚姻 

家庭义务和责任，如果违规要受到社会的干预，甚 

至制裁等等。 

美国社会学家古德认为：在绝大多数部落社 

会，亲属关系模式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部 

分。与此相反，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家庭只是整个 

社会结构的一小部分。不过，家庭在这种社会中也 

仍处于关键地位 。特别是将个人与其他社会机构 

如教会、国家或经济机构联系起来。假如没有这个 

看来原始的社会结构所做出的贡献。现代社会就 

会崩溃。这是确实无疑的，尽管它有复杂而先进的 

技术和训练有素的科层组织、阶级制度，包括它对 

教育和其它机会的限制，或高或低的社会流动率 

和出生时的社会地位 ，也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 

的。囱(N)如果我们将人类社会比做一个有机体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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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就是这个有机体的组成细胞，是基础结构。恩 

格斯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 

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 

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 

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 

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 
一 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 

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的阶段的制约， 

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的阶段的制约。”p】( 无论如 

何。今天家庭仍然是社会 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它 

承担着包括人类 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在内的 

多种重要功能，因此．社会要对它进行管理和控 

制。以维护家庭生活的正常秩序，保障家庭功能的 

正常发挥 。 

二、以法律为中心的多手段综合管理 

婚姻家庭的社会管理是对婚姻家庭的社会控 

制，所谓社会控制是通过社会的力量使人们遵从 

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194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伊始。就开始了对婚姻家庭实行以法 

律为中心的多手段综合管理，包括法律的确立与 

实施、行政干预、道德制约、习俗影响、舆论监督等 

多个方面。管理的核心是理顺和确立家庭成员权 

利义务关系，建设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国情 

的和谐家庭。 

(一 )法律的确立与实施 

现代国家皆以法治国，法律是社会生活的杠 

杆和准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确立 

了以法管理婚姻家庭的理念．1950年4月 13日它 

制订和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相比较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到 

1954年才出台)。说明社会对婚姻家庭管理的高度 

重视，以后，在 1980年和 2001年又先后两次修正 

了婚姻法。 

1．婚姻法确立了对婚姻家庭管理的基本准则 

婚姻法所确立的婚姻家庭的总则是对婚姻家 

庭进行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主要是婚姻自由、一 

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 

权益和计划生育等五个方面。婚姻自由。是确定和 

保证婚姻当事人对婚姻的自主权和决定权，包括 

结婚 自由和离婚 自由；一夫一妻，是对配偶人数的 

规定，禁止重婚；男女平等，是对家庭成员性别角 

色关系的规定，家庭成员不分性别，一律平等。主 

要是夫妻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 

益。是对家庭成员中的弱者的保护；实行计划生 

育，是根据中国的国情 ，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控制和 

限制。 

2．从婚姻法的沿革中看婚姻家庭管理理念和 

更新 

(1)1950年婚姻法的主旨是反对封建婚姻制 

度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婚姻制 

度的基本准则和框架 

1950年 4月 13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并开始实施建国后的第一部婚姻法，简称 1950年 

婚姻法。该法共包括 8章 27条。该法针对旧中国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半封建婚姻制度。在反对包办 

买卖婚姻 。实行婚姻 自主自由，强调男女平等，确 

立一夫一妻制等方面作了规定。该法的第一章“原 

则”中共包括两条。第一条开宗明义：“废除包办买 

卖婚姻、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 

制度。实行男女婚姻 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 

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 

姻制度。”作为第一条的补充 第二条则针对旧中 

国种种丑恶的封建婚姻现象规定 “禁止重婚、纳 

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 自由。禁止任 

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这些规定，为废 

除和取缔旧的封建婚姻制度 ，建立新的新民主主 

义(社会主义)婚姻制度建立了基础，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以婚姻自由为例，该法第六条规定：“结婚 

应男女双方亲自到所在地(区、乡)人民政府登记”， 

保证了当事人的权益和意愿。该法以离婚自由作为 

结婚自由的必要补充。第十七条规定：“男女双方 

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 

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 

离婚。”该法的公布与实施，使得在解放前旧婚姻 

制度下遗留的种种婚姻 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 

1950年开始我国曾经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离 

婚高潮。如果以 1950年离婚案件的收案数字为 

100．则 1951年 上 升 为 123．1952年 上 升 为 

228，1953年上升为 252。从全国法院受理的离婚案 

件看，1950年为 186，167件，1951年为409，500件， 

1952年上半年为 398，243件。 当时的离婚案件 

看。以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而造成的不幸婚姻，如 

包办买卖婚姻、童养媳、重婚以及歧视虐待妇女等 

纠纷最多．和当时开始执行 1950年新婚姻法直接 

相关。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和实施除去起到反对 

封建婚姻的作用外 ，还就婚姻要件、结婚和离婚的 

有关程序、夫妻关系(相互权利和义务)、亲子关系 

(相互权利和义务)等都做了相应的规定，确立了 

对婚姻家庭进行法律管理的基本框架。以后 1981 

年和 2001年修改和执行的婚姻法都是在 1950年 

婚姻法基础上的修改。 

(2)1980年婚姻法是社会转型开始时的过渡 

法律 

1950年婚姻法实行了建国后 30年时间。到 

1980年．一方面经过 30年的努力社会主义的婚姻 

制度已经基本确立 ，另一方面 1979年中国开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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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迅速大踏步地向现 

代社会前进，因此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也势在必 

行。但 1980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国的现代社 

会框架还没有成型，因此 1980年的婚姻法还不可 

能对适应今天社会生活的婚姻家庭制度作出更详 

尽的规定．和以后的2001年婚姻法相比它带有明 

显的过渡性质。 

1980年的婚姻法于 1980年 9月 10日由第五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81年 1 

月 1 Et开始实施。它重申了 1950年婚姻法规定的 

婚姻家庭的4项基本准则。针对此时在婚姻家庭 

领域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因此在重申这 

些基本准则的同时，对 1950年婚姻法中的禁止纳 

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提法删 

除。该法根据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和控制人口的 

政策，增加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准则。1980年婚姻 

法从 1950年的婚姻法 8章27条合并扩充为 5章 

37条，主要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婚姻家庭的要求和 

规定．比如和计划生育要求相适应的该法第五条 

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 女不得 

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男女结婚年 

龄比1950年婚姻法的规定长 2年。 

(3)2001年婚姻法确立了中国现代婚姻家庭 

制度的基本内容框架，实现婚姻家庭管理制度的 

创新 

20世纪的最后20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飞 

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社 

会和家庭生活的模式出现并开始形成，进一步修 

改婚姻法。以适应婚姻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是 

必要的，因此从 1995年我们就开始着手制订新婚 

姻法。因为它牵涉千家万户的El常生活和利益，在 

着手制订这部婚姻法时曾经组织过全民大讨论， 

就相关的问题广泛征求全国各个方面的意见。由 

于人们对婚姻家庭领域发生的变化和相关问题认 

识不一致，因此，这场大讨论和征求意见的过程持 

续了近6年 ．直至2001年 4月28 Et经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通过，并于当日公布实施。该法共包括 

6章 52，条．比较 1980年婚姻法 5章 37条，有了较 

大的修改和扩充。 

1)该法在总则中继续重申了 1980年婚姻法 

确立的5项基本准则。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新情况， 

该法在总则中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禁止家庭暴力”等。还针对社会“第三者”现象严 

重 ，婚外情、婚外性行为增加，家庭矛盾和纠纷突 

出的事实，增加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 

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 ，互相帮助 ，维护平等、 

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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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法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婚姻家庭法的基本 

框架和内容。和 1980年婚姻法相比。该法是比较 

完备的，除去以上总则外 ，下设“结婚”、“家庭关 

系”、“离婚”“法律责任”等主要章节。这是一部适 

应今天婚姻家庭生活变化和需要的比较详细完备 

的婚姻法。从2001年该法公布始。我们一直以该 

法来管理婚姻家庭，处理婚姻家庭问题。 

3)该法进一步认定了家庭关系的法人契约性 

质。中国传统婚姻是礼制婚。传统的家庭关系是人 

伦关系，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社会迅速由传统向现 

代演进．适应这样的变化。2001年婚姻法进一步淡 

化了家庭关系中的人伦色彩．认定和强化了家庭 

关系的法人契约性质。以夫妻关系为例，传统的夫 

妻关系是依附关系，女人嫁到男家就依附男人，两 

口子不分家。在这样的人伦关系中是不会有家庭 

财产归属和分割问题的。今天不同了．夫妻之间是 

法人契约关系，平等关系，因此夫妻之间也有财产 

归属和分割问题，适应这样的变化，该法从第十七 

条到第十九条都是夫妻之间财产关系的规定，哪 

些是夫妻共同财产，哪些是夫妻一方财产。以及婚 

前财产的归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约定等 

都作了详细规定，符合时代的要求和气息。也满足 

了处理离婚案件中财产分割矛盾纠纷的需求。 

4)该法从婚姻的社会性质出发强调了家庭问 

题的社会干预。在一般人的传统观念中婚姻家庭 

是私人领域，具有私密性，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 

说。今天随着人本位价值观念的确立和人的个性 

的增长。婚姻家庭更容易被认为是个人之事。2001 

年婚姻法在尊重个性的同时。也强调了婚姻家庭 

的社会性，针对近年来家庭暴力增加和各种家庭 

矛盾纠纷增加的客观事实．特别增加了第五章：救 

助措施与法律责任，集中对家庭行为的社会干预 

作出了规定。这里所说的家庭行为主要是家庭中 

的“越轨行为”，诸如“家庭暴力”、“重婚”、“虐待遗 

弃家庭成员”等。以“家庭暴力”为例，该法第五章 

第四十三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以其他行为虐 

待家庭成员。受害人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 

员会以及所在单位予以调解0，“‘对于正在实施的家 

庭暴力，受害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救助，也可以请 

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劝阻。”“实施家庭暴力 

或以其他行为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可以请求公 

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行政处罚。”过 

去是两口子打架别人无须过问．现在是家庭暴力 

社会干预，是符合婚姻家庭社会性的本质需求的。 

5)该法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若干新的婚 

姻家庭问题作了补充规定，以符合现实需要。比如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未婚同居”、“婚外情人”、 

“婚外性行为”、“包二奶”等现象，有的是公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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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直接挑战一夫一妻制。针对这些情况，2001年 

婚姻法不仅重申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 。在总则中 

明确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而 

且在第二章第十条中将重婚列为无效婚姻，在第 

五章第四十五条中规定“对重婚的，-一-··，受害人 

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诉 

讼。⋯⋯”第五章第四十六条则规定重婚行为导致 

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即重婚不仅承担 

刑事责任，而且还要被经济制裁，加大了对重婚行 

为的处罚力度。再比如，老年人再婚问题是我国家 

庭出现的新问题。依传统我们主张“从一而终”，妻 

子失去丈夫守寡，丈夫失去妻子守鳏。伴随着社会 

生活的变化，人们不再恪守这样的观念，一些失去 

了配偶的老年人希望再婚，但常常因为称谓和财 

产等问题遭到子女的反对，并因此而引起了家庭 

纠纷。针对这样的情况，2001年婚姻法增加了一 

条。即第二章第三十条 ：“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 

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 

6)该法维护法制的尊严，循序渐进、坚定不移 

地依法管理婚姻家庭。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国 

的婚姻正在从传统的礼制婚向现代法制婚迅速转 

变。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有数千年根深蒂固文化传 

统，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因此推 

行法制婚仍然需要时间和过程。以婚姻登记为例。 

我国仍有一定数量的“事实婚姻”是没有办理婚姻 

登记手续的。一些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由于人们 

的法制观念薄弱和一些其他问题，男女结婚时没 

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而是自行举行婚礼仪式自 

行结婚，造成了没有经过法律手续的“事实婚姻”。 

针对这样的情况。2o01年婚姻法在规定结婚者必 

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同时 

没有笼统地将未办理结婚登记的事实婚姻一律称 

为非法婚姻，而是要求“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 

补办登记”，既从实际出发，也维护法制的尊严，坚 

定不移地依法管理婚姻家庭。 

无论如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60年对 

婚姻家庭的管理中。法制是核心．法律是杠杆和准 

绳，依法治理婚姻家庭既是过去的事实。也是今天 

和未来的宗旨。 

(二)行政干预 

60年来中国一直是中央领导下的高度组织化 

的社会。社会是组织社会，人是组织中的人。改革 

开放前 ，政府包揽一切，还有‘‘单位制”的特征，单 

位包揽和干预了人们的工作、生活中大多数事情。 

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行政管理职能一直发挥重 

要的作用，在婚姻家庭领域也是如此。 ． 

比如。婚姻择偶是个人的事情，但建国以后的 

相当一段时间里也有“组织介绍的”。在 1982年进 

行的中国五城市家庭调查中证实此前有近 1％的 

婚姻择偶是“组织介绍的”。嘲( 在建国后很长的 
一 段时间里人们在办理结婚手续时当事人要携带 

“户口证明”、“居民身份证”外，还必须携带“所在 

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 

况证明”。换句话说，没有单位组织的同意，婚姻是 

不能成立的。这种情况一直到2o03年 10月 1 Et起 

实行的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才有了变化，即 

由原来的单位开具证明改为“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 

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 

的签字声明。”这样既尊重了当事人的隐私权，也体 

现了对公民的充分信任，对培育信用社会起着很重 

要的促进作用。因为个人对自己的“签字声明”是要 

负法律责任的，一旦丧失信用，就会受到法律制裁， 

在扩大公民自由权的同时，加强了公民的责任和义 

务，这样的变化符合改革的方向。 

生育是婚姻的目的之一，是家庭的基本功能。 

从上个世纪 7O年代我国开始逐步控制人口．推行 

计划生育政策。尽管在婚姻法中我们主张“实行计 

划生育”原则，但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实施。计划 

生育 目标主要是通过行政管理的手段实现的。全 

国各地都成立了不同级别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办 

公室和各种相关的办事机构，许多单位还设立了 

专门(或兼职)从事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 ，制定了 

相应的计划生育控制、奖励和处罚条例．发放独生 

子女证，给独生子女奖励和补贴，对超生者处罚。 
一 些地方计划生育指标完成的情况还被列为干部 

政绩考核的内容。 

(三)道德制约 

中国是一个赋予传统的国家，这样的国情社 

情决定了道德控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D中国 

人在长期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形成了适应人们需要 

的婚姻家庭道德．它使人们可以分辨什么样的行 

为是善的、美的、道德的，应该提倡的；什么样的行 

为是恶的、丑的、不道德的、应该反对的。诸如主张 

男女平等，尊敬和赡养老人，抚养和教育儿童，保 

护老人、妇女和儿童等家庭中的弱者，主张家庭成 

员相亲相爱等都是道德的，反之是不道德的。道德 

内化到人们心中，成为自我和他我控制的力量。依 

靠道德的力量。我们建立了中国式的家庭生活秩 

序。以赡养老人为例，在中国，尊敬和赡养老人是 

道德的，会受到赞扬和肯定 。反之是不道德的．会 

受到批评和指责。在有的家庭中，父母生育了多个 

子女，父母年老后到多个子女家轮流居住，由多个 

子女轮流奉养 ，这就是依靠道德的力量产生的中 

国式的家庭养老模式。道德对人们行为的控制比 

法律更加宽泛，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道德可以管。 

(四)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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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家庭管理中道德的力量和作用有时是 

通过舆论监督来实现的。舆论又称公意，意思是社 

会上众人的议论和意见。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作了 

违规、违反道德的事情会有舆论压力，舆论监督也 

是婚姻家庭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 

建国60年来。我们从来都重视舆论的力量， 

用各种舆论工具诸如报纸、电台、电视、电影、戏 

剧、小说等影响和管理婚姻家庭。比如为配合建国 

初期反对封建的婚姻制度，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 

主义)的婚姻制度，就创作了著名评剧《刘巧儿》， 

巧儿在舞台上唱出了“巧儿我自主找婆家”的铿锵 

词语．在北方广大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影响很 

大，极大地鼓励人们勇敢地向封建婚姻制度和习 

俗做斗争，实现婚姻 自主、自由。建国初期，我们的 

新闻传媒还不很发达，今天我们的新闻传媒已经 

充分发展，利用新闻传媒对婚姻家庭进行舆论监 

督式的管理的事例举不胜举。 

(五)习俗调节 

习俗是指人们在集体生活中逐渐形成并共同 

遵守的习惯和风俗，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 

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地区 

不同、时期不同、所属的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 

都会有不同的习俗。在社会中人们的各种行为，一 

举一动都会受到他所在地区社会的习俗的熏陶和 

影响，并自觉或不自觉地遵从它，婚姻家庭作为一 

种社会行为也不例外。“习俗移人，贤者难免”，习 

俗的影响虽然不像法律那样有明文规定，不像道 

德和舆论那样带有压迫力，但事实上人们都不知 

不觉地按照它的规范办事．这就是习俗的约束力。 

习俗是变化发展的。在历史的进程中，有的旧 

习被抛弃了、被改造了。新的习俗也出现了、形成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我们利用宣传教 

育等手段改造旧习俗，引导人们建立新习惯、习 

俗．在婚姻家庭领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产生了一 

定的效果。比如社会学家李景汉曾经比较了 1927 

年在北京某郊区调查和 1957年重访该地时见到 

的当地的两种不同的婚礼习俗。昔 日的婚礼大致 

经过这样几步，第一步，交换门户帖；第二步，过八 

字帖；第三步，择吉 日放小定 ，由男家给女家送礼 

物；第四步。放大定，把迎娶 日期写在龙凤贴上送 

女家．男家再送女聘礼；第五步，迎娶，预备轿子、 

锣鼓手、执事、席棚、新房、新被、酒席若干桌。娶媳 

妇的男方，一般为婚礼的所用的钱，折合当时的人 

民币约三、四百元左右。而今 日，男女到乡政府登 

记，领取结婚证后，举行的仪式简单多了。新人步 

行或骑自行车去结婚礼堂，由司仪宣告婚礼进行 

程序．大致是这样：(1)开会，来宾入席，新郎新娘 

入席；(2)家长入席；(3)新郎新娘向证婚人行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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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4)新郎新娘向来宾致敬；(5)新郎新娘互相致 

敬；(6)证婚人讲话；(7)家长讲话；(8)来宾讲话； 

(9)新郎新娘述说恋爱的经过情况 ；(10)礼成，散 

会。在举行婚礼时。只预备一些纸烟、茶水和糖果 

等简单的东西，招待来宾，费用较节省。嗍㈣ 这种变 

化显然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宣传和引导婚事应当 

移风易俗，新事新办，勤俭节约有关。 

，  尽管习俗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一种 

社会行为规范，但一旦形成．也会对婚姻家庭产生 

很大的影响，对于无害的习俗，社会顺势利导，也 

会有利于社会生活。比如自古以来人们习惯于黄 

昏时迎娶新娘。现在各地迎娶的习惯不同了．以临 

近的天津、北京两地为例，天津多是在下午，而北 

京是上午，大家习惯了，都按当地的规矩办理 ，相 

关人员也感到方便。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 

活条件大大改善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婚 

姻习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近年来，结婚时新 

娘要乘高档次结婚轿车，拍系列婚纱照，举行豪华 

婚礼等，而且巍然成风。顺应这样的需要，各种婚 

庆业发达起来。社会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 

的同时，也在提倡和组织一些集体婚礼、旅行结婚 

等，进行一些适度的调节，宣传节俭办婚事，也是 

必要的。 

无论如何 ，建国60年来。我们对婚姻家庭实 

行以法律为中心的多手段综合管理．管理的中心 

是协调婚姻家庭关系，确立符合当代中国人与中 

国社会需要的婚姻家庭秩序。 

三、以理顺和确立家庭成员权利义务关系为 

中心的管理 

60年来我们对婚姻家庭进行社会管理的中心 

和主要内容还是理顺婚姻家庭关系，确立家庭成 

员的权利和义务．使家庭有正常生活秩序。家庭功 

能得以正常发挥．以满足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双 

重需要。 

(一)社会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家庭的本质是 

家庭关系 

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 

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 (嘲 在马 

克思看来 ．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 

中的生产关系．和以生产关系为中心扩展开来的 

其他关系，是各种形式人际关系的总和。家庭是社 

会的细胞。家庭的本质是家庭关系。家庭关系以婚 

姻血缘关系为根据，这种联系方式决定了家庭成 

员间有不同于其他社会关系的合作与互动。 

(二)家庭结构和关系中的基本三角 

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关系是沿着 

婚姻和血缘两个链条展开的。我们可以沿着婚姻 

和血缘关系．找到一个人在家庭结构和关系中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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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位置。婚姻关系的核心是夫妻关系，血缘关系的 

核心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构成了家庭 

结构中的基本三角。费孝通先生说：“在这个婚姻的 

契约中同时缔结了两种相联的社会关系——夫妇 

和亲子。这两种关系不能分别独立。夫妇关系以亲 

子关系为前提，亲子关系也以夫妇关系为必要条 

件，这是三角型的三边，不能短缺的。”[8](~o5--66)以理顺 

家庭关系，确立家庭成员权利义务为中心的社会 

管理，主要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管理，确立夫妻 

和亲子之间的权利义务。 

(三)夫妻关系管理 

建国60年来在夫妻关系的管理方面主要是 

侧重解决男女平等、夫妻平等问题，为此我们作了 

男女平等的各种相关规定，采取了多种相关措施 

来达到这个目标。 

1．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是基本宗旨 

针对封建婚姻传统遗留下的男女不平等．夫 

妻不平等，男性压迫女性，丈夫压迫妻子，女性是 

家庭中弱者的事实。在夫妻关系的管理中从立法 

的角度做出了一系列夫妻平等得相关规定。以现 

在正在实行的婚姻法(2001年颁布)为例，该法中 

有 8条是涉及夫妻关系的，其中第一条(婚姻法的 

第十三条)开宗明义地规定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 

平等”。以后又有“夫妻双方都有各自用自己姓名 

的权利”(婚姻法的第十四条)、“夫妻双方都有参 

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 

对他方加以限制和干涉”(婚姻法的第十五条 )、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婚姻法的 

第十六条)、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婚姻法的第十 

七、十八、十九条)、以及“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 

(婚姻法的第二十条)等。上述规定都体现了夫妻 

平等。另外，我们还使用大量行政手段和舆论宣传 

相结合的办法，推行男女平等，使女性在社会和家 

庭中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了，她们在社会上有和男 

性相同的受教育、就业、参与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 

各种社会生活的权利，在家庭中也有了和丈夫一 

样的生活权利，参与和决定家庭事务的权利．女性 

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提升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目前在家 

庭中夫妻关系平等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当然 

家庭与家庭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也有很多不平 

衡的情况，一般来说，城市比农村的水平高，发达 

地区比不发达地区水平高。 

2．充分实现婚姻自由 

1950年婚姻法我们就确立了婚姻 自由的方 

针。婚姻自由包括结婚 自由和离婚自由两个不可 

分割的方面，但在改革开放前由于传统婚姻观念 

的影响较深，社会上崇尚“白头到老．从一而终”的 

婚姻观念和模式，因此人们对离婚仍然比较谨慎， 

婚姻登记机关对离婚案件的处理也相对保守，以 

劝合不劝离的方针处理离婚诉讼 ，离婚还是比较 

难的。 

改革开放大大改变了中国人的婚姻观念 ，也 

改变了中国社会对离婚的管理方式。离婚不再被 

看作是“洪水猛兽”了。过去家庭中的夫妻即便没 

有感情，不和睦，为了孩子，为了“面子”，也不要离 

婚。而今天，一些人的价值观念的重心由家庭转到 

个人，从孩子转到自身，离婚已经成为一件普通而 

平常的事情了。现行的中国法律顺应这个变化，对 

离婚很宽松，规定夫妻感情破裂就可以离婚。夫妻 

离婚既可以协议离婚(通过民政部门)，也可以诉 

诸法律(通过法院)，离婚手续简便。改革开放以 

来 ，中国的社会流动加快，妇女地位提高，家庭小 

型化等因素也都使婚姻不稳定，离婚率大大提高 

了。图 1中反映了从 1979年到2007年中国离婚 

率增高的趋势。 

图 1 1979—2007年中国离婚率趋势图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国民政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 出版社 2008年版。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 2001年婚姻法针对社会 

离婚现象增多和离婚率增高的事实．重申并增加 

了离婚条款的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即“重 

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有赌博、吸毒等恶习不 

改的”、“因感情不和分居两年的”、“其他导致夫妻 

感情不和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 

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这些规定既保护了家庭 

中的弱者、受害者的离婚权益，而且使离婚 自由更 

具有可操作性。无论如何，离婚是夫妻，特别是女 

性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权益．保护自己在家庭中 

地位中的武器。事实证明，中国的妇女是离婚行为 

中的主动者。据来自天津、北京的2100例离婚的 

抽样调查，人们发现站在原告席上竟有 70％是女 

方 [9】(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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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对家庭暴力。充分保护女性弱者的权益 

， 家庭暴力是家庭中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自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社会运作速率的 

加快与更新，人与人之间冲撞的增加，家庭暴力也 

增多了。 

1994年．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在北京 8个 

区的调查。妻子经常挨打的比例是 0．99％，有时占 

4 39％，偶尔挨打的比例是 15．92％。上海某区因暴 

力而导致离婚诉讼的比例从 1975年的 28％上升 

到 1995年的44％。据湖南省妇联维权部统计 ：从 

1995年到2000年，妇女上访案件 5万多件 ，由于 

家庭暴力而上访的有 1万多件，占23％。【 0】天津市 

民政局与天津社科院曾联合进行了一项天津市婚 

姻家庭状况调查。在 2002名被调查者中有 18．5％ 

承认配偶对自己有过暴力行为(打骂或赶出家门)， 

在其中300名的离婚者中这一比例高达45．8％。就 

是在刚刚登记结婚不久的503名新婚者中，也有 

10．2％的人坦承配偶曾对自己施过暴力O[111另据第 

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报告 ，13％的妻 

子最近半年偶尔被殴，不到 l％的妻子最近半年经 

常挨打。[ 2】 

以上关于家庭暴力的情况数字还相对保守 ， 

调查显示，许多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或受“家丑不 

可外扬”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或缺乏法制观念、自 

我保护意识差等等原因，大多选择保持沉默，逆来 

顺受。导致施暴者更加无所顾忌，长期、多次地对 

受害者实施暴力。除家庭暴力，在遗弃、虐待、重婚 

等事件中女性也是大多数受害者。针对这样的情 

况，我们在 2001年婚姻法的修改中特别增加了救 

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一章，以社会干预的方式加大 

对夫妻关系管理力度，保护妇女权益。 

(四)亲子关系管理 

在家庭中亲子关系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 

的蕃衍的体现和保证。因此社会对亲子关系的管 

理是严格的、有力度的。 

1．确立“双向反馈”的亲子关系模式 

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同，亲子关系的模式 

也不相同。例如西方国家多是“单向接力”模式。所 

谓“单向接力”模式即父母抚养子女，子女不必赡 

养父母，代际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 ，就好像接力赛 

跑那样，每一代人从上一代人接过棒，只顾传给下 
一 代人就可以了，不必瞻前顾后。在中国依传统则 

是“双向反馈”，即父母抚养教育子女，子女赡养父 

母，代际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根据中国的传统， 

建国60年来我们是按“双向反馈”模式来管理亲 

子关系的。并将这样的模式适当扩大到祖孙关系 

和兄弟姐妹关系。我们十分注重尊老爱幼的宣传 

教育，利用各种方法和手段促使家庭中尊老爱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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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然成风。 

2．法律是“双向反馈”的亲子关系模式的有力 

保证 

以2001年婚姻法为例。该法共 6章5l条，其 

中有 21条直接或间接涉及亲子关系。其 目的之一 

是要保证家庭生育和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其 目 

的之二是要确立家庭为社会养老的基本单位。一 

(1)亲代对子代的关系 

1)要保证家庭能生育健康的后代。1,950年婚 

姻法就规定 ：男女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禁止结婚。 

即为“直系血亲，或为同胞的兄弟姐妹和同父异母 

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者。其他五代内的旁系血 

亲间禁止结婚的问题。”“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 

行为者。”“患花柳病或精神失常未经治愈或其他 

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之疾病者。”这是几个相关的 

规定。主要是关注下一代，是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 

的考虑。这些规定在建国 60年来一直延续了下 

来 。1980年婚姻法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 

旁系血亲”，“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患其他医学上 

认为不应结婚之疾病”者禁止结婚。2001年婚姻法 

则进一步简化为：“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 

亲”，“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之疾病”者禁止结 

婚 ，意义和 目标都是一样的；2)规定父母对子女有 

抚养教育的义务。以2001年婚姻法为例，该法不 

仅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而且还有 

许多相关的具体规定，诸如“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 

时，无劳动能力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 

父母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禁止溺婴、弃婴和残害 

婴儿的行为”，“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 

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和他人造 

成损害时，父母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等；3)将 

亲子血缘关系扩展为非婚生关系、领养关系等社 

会关系。2001年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 

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 

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 

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 

为止”，无论如何。社会是要全力保证人的自身生 

产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使孩子健康成长，一代一代 

传递下去。 

(2)子代对亲代的关系 

从子代对亲代的关系上说法律主要规定 “子 

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 

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 

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法律还将这种关系扩展 

到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并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 

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从社会的意义上说， 

这也是中国人 口传递链条的又一个组成部分，是 

文化意义上的反馈式传递。它既符合中国尊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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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的传统，也符合目前中国实行的家庭养老模式 

的需要。在这样的养老模式中，不仅有物质方面 

的。也有精神方面的，法律的规定侧重在物质和行 

为方面。精神方面主要由习俗、道德和舆论制约。 

根据 1992—2007年全国法院受理抚养、抚育 

和赡养案件统计 。1992年审结赡养和抚育案件 

66，058件。以后有所上升，1999年抚育、赡养案件 

98，301件。2007年赡养纠纷 29，321件，抚养、抚育 

纠纷 76667件。[131这些数字可以使我们从法治角度 

了解 ．中国家庭“双向反馈”亲子关系的负面状况 

和法律对亲子关系纠纷的介入。 

四、婚姻家庭社会管理的反思与前瞻 

以上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O年来的 

婚姻家庭社会管理做了概要的阐述，总结 60年的 

经验教训。对未来的婚姻家庭社会管理提出几点 

简要的看法。 

(一)继续坚持 以法律为中心，多种社会控制 

手段并用的中国式的管理方式 

回顾 60年来 ，我们在对婚姻家庭进行的社会 

管理中，既坚持了法治理念，保证了法治的核心地 

位，又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多种手段并用 ，应 

该说是有效的。 

我们正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法律是社会生 

活的准绳，是社会生活的杠杆。法治的权威性、确 

定性和可操作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依法治理婚 

姻家庭。在坚持法治理念和法治实践中，要充分考 

虑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了中国的具体情况，比如 

依中国的文化传统，代际关系是双向的，因此我们 

在立法和执法时都是遵照了双向原则 (亲代抚养 

子代，子代赡养亲代)行事的，有中国特色。 

中国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对社会生活施行 

行政管理十分有效。在婚姻家庭的社会管理中行 

政管理一直在发挥作用，也是中国特色。如前所 

述，过去我们的行政管理不仅干预了婚姻登记，而 

且在帮助人们选择配偶 ，促成婚姻方面也发挥了 

作用。今天它还在对家庭暴力实行干预。从社会的 

未来发展趋势上看，婚姻家庭的行政管理应更多 

地依托法律．更多地尊重人权和个人意愿。更多地 

向发挥服务职能方向转变。 

中国是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道德等方 

面的影响力量不容忽视，道德的力量往往深入人 

心，影响广大，配以舆论、习俗的力量，也能产生强 

大的制约力。有些问题不能依靠法律法治解决，不 

能使用行政手段，只能靠道德、舆论干预，靠习俗 

影响：要靠“自律”，而不能靠“他律”。 

(二)继续维护婚姻家庭的有序和相对稳定 

迄今为止婚姻家庭在我国社会中仍然承担着 

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功能。家庭是社会 

的细胞，对婚姻家庭的社会管理属于对社会基础 

部位的建构，十分重要。就 目前来看，人类在长期 

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制 

度，有利于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有利于人类自身 

的生产和再生产，有利于人种传递。未来，社会应 

该继续对婚姻家庭实行强势科学管理。继续维护 

婚姻家庭的有序和相对稳定，以保护社会的正常 

生活秩序和社会的健康延续。婚姻家庭的大规模 

动荡和解体对于社会是不利的。 

反思 60年来我们对婚姻家庭的管理．既坚持 

了中国的婚姻家庭传统，也能与时俱进；既维护了 

家庭的稳定性，也能根据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变化， 

不断调整我们的政策和方法。比如，建国初期我们 

主要解决了反对封建的包办买卖婚姻，实现婚姻 

自主自由，而改革开放 30年，我们又从多方面实 

行了变革与更新，认真解决面临的新问题，以适应 

社会和婚姻家庭生活的实际需要，诸如在新的形 

势下怎样在保证家庭成员履行相互间权利义务， 

维护家庭整体利益的同时，进一步以人为本，尊重 

个性和自由：在承认家庭成员的人伦关系的同时， 

确立家庭成员的法人契约关系；根据新情况加大 

对家庭行为的社会干预力度；在家庭关系的协调 

中，坚持和维护了传统的“双向反馈”式代际关系 

模式 ，强调了家庭成员(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平等 

关系等。 

(三)认真解决婚姻家庭管理中面对的个性和 

共性之间的矛盾 

婚姻既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家庭既是 

私人的范畴，也是社会范畴。继续解决婚姻家庭管 

理中面对的个性和共性之间的矛盾，是未来婚姻 

家庭社会管理所面对的重大课题。回顾建国 6O年 

来的历程，前 30年我们虽然保护婚姻 自由，但主 

要强调婚姻的制度性、社会性，对于婚姻的个性， 

对于婚姻满足个人需求方面认识不足，具体表现 

在对个性和个人需求的否定，和对个人行为的制 

裁。比如尽管我们主张婚姻自由，并将离婚自由作 

为婚姻 自由的一部分 。但在处理离婚案件上还是 

保守的，劝合不劝离，仍然是离婚难；又比如，婚姻 

家庭管理和两性关系管理密切相关．我们要求性 

行为在夫妻之间是对的。但对婚外性行为处理过 

于严厉，有婚外性行为者(通奸)会受到严厉处罚， 

至于对同性恋则更不能容忍。同性恋者会被判鸡 

奸罪，或者被认为是有精神病。在日常生活中，人 

们也是谈性色变，有性压抑等。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逐渐认识和承认了人的价值和需求，以人为本。 

随着社会政策、舆论和价值观的调整，社会管理方 

式也有很大变化，比如离婚变得容易简单了，对未 

婚同居和婚外性行为的容忍度也大大提高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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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个人的私事，不加过问。1997年中国禁止鸡奸 

的法律被废除，2001年。同性恋从官方认定的精神 

疾病名单上被除掉等。然而，在个性被尊重的同 

时，婚姻的社会性受到了挑战和威胁。近年来随着 

未婚同居者的增加．婚外性行为的泛滥，离婚率的 

增高，同性恋的公开化等一系列现象的出现，家庭 

的稳定性受到了挑战和威胁。社会如何在尊重个 

人行为，尊重个人的意愿和选择的同时，保护家 

庭，维护家庭的相对稳定，以利于家庭功能的正常 

发挥和家庭生活的正常秩序，是亟待解决的理论 

和实践问题。 

参考文献： 

【1】【8]费孝通．生育制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29，33；65—66． 

【2】古德．家庭[M】．魏章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87：4．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 

版社 ，1972：2；320． 

【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词『Z】．1953—03—18． 

[5】五城市家庭研究项目组．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 

庭调查报告及资料汇编[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306． 

同潘允康．家庭社会学嗍．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99． 

[9]潘允康．家庭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 出版社， 

2002：156． 

【l0]禹芳琴．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几点思考【J]．广西 

社会科学，2001，(4)． 

[11]汪洁．城市家庭问题社区干预的思考【J]．社会科 

学研究，2oo3，(4)． 

[12]潘绥铭，[美】白维廉，王爱丽，【美】劳曼．当代中国 

人的性行为和性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O04． 

[13】中国法律年鉴编委会编．中国法律年鉴(1987— 

2008)[MI．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2009． 

(编辑：罗梁波) 

(上接第 55页) 

④“这个秘密，不客气地说。就是，黑格尔是个无神 

论者。”参阅参考文献『17】。 

⑤“一切行动和现实的事都得由一个领导人做出统 
一 的决断来开始和完成的。”参阅参考文献【18]。 

( 此时的黑格尔由于荷尔德林的影响和父亲的去 

世，刚刚告别此前想要做一个“大众哲学家”和“大众教 

育者”的想法，而决定要成为一位 “学院哲学家”， 

Pinkard，Terry：Hegel：A Biography，Cambridge，Cambridge U— 

niversity Press，2000，P．84；这篇长文体现了青年黑格尔的 

政治洞察力，尽管后来黑格尔的思想和文风发生了巨大 

改变(由于荷尔德林的影响)，但关于现代国家的基本政 

治判断没有变。 

参考文献 ： 

[1]Hrsg．von Hoffmeister，Johannes，Briefe von und an 

Hegel，Hamburg：Felix Meiner,1952，Band 1,s．186． 

『2]Safranski，Rtidiger：Schopenhauer and the Wild Years 

of Philosophy，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9． 

『3]Baugh。Bruce。French Hegel：from Surrealism to Pc)st— 

modernis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3，Introduc- 

— — 64 —— 

tion． 

f4]Smith，Steven：Hegel’8 Critique of Liberalism，Chica— 

go and Lo 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2． 

[5]G．W．F．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ehaft im Grundrisse， 

Werke，Band 7,Memingen，Suhrkamp，1970，S．403． 

【6][8][9111 o】[1 11112][13111 4][15】【l6】【18】【l9]【2O】【21】[22】 
【231124][2511261黑格 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259；253；259；319；264；326； 

259；105，223；21l；299；15；79；80；79；97；97；107；295． 

['／]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edited by Waiter Kauf- 

mann,New York,Atherton Press，1970,p4： 

【17]Solomon，Robert：From Hegel to Existentialism，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57． 

[27][28】[29】[30】[3 l】[32】[33】[34][35][36][3711381139]G．W． 
F．Hegel，Politische Schriflen，Memingen，Suhrkamp，1966，S．31； 

30；30；109；1l3—114；l13；115；l17；136；138；40；41；139． 

[40]Briefe：von und an Hegel，B．1，Hamburg,Felix Meier, 

】952． 

(编辑：罗梁波) 


